
18
th

 Sept 2016, Zurich Living Spring Sunday Worship: Matt 2:13-23; Luke 

2:40-52 

前段: 

 舊約律法對新生的嬰孩和母親所要求的潔淨禮儀顯示原罪論的根據。 

 雖然基督是完全聖潔的，但因為祂是我們罪人與聖潔上帝之間唯一的中保，所以祂從嬰孩階段就開始

代替我們遵守上帝對聖潔要求的律法。   

 西面和亞拿的表現顯明他們對上帝的信心及他們一生所等候並盼望的應許。 

太 2:13-18 

 Mat 2:13-15(上) 他們去後，有主的使者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同他母親逃往埃

及，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因為希律必尋找小孩子，要除滅他。」約瑟就起來，夜間帶著小孩子和

他母親往埃及去，住在那裡，直到希律死了。 

o 這一段經文是連接到上一次的經文(路 2:39)，就是約瑟帶著馬利亞和聖嬰耶穌到耶路撒冷聖

殿行潔淨禮及獻祭的。 

o 我們不知道博士們離開後多久天使才吩咐約瑟逃往埃及，但我們相信上帝憐恤馬利亞產後身體

的軟弱，所以事情發生在 40天之後，以便等到她的身體完全恢愎，可以自由走動。 

o 當天使對約瑟說話時，他可能會遲疑所聽見的話，因為上帝竟然使用一種表面看來是沒有上帝

眷顧的方法來保護祂的兒子。 

 因為基督的榮耀必須暫時被隱藏，所以上帝大能的眷顧就低調地顯明在天使告訴約瑟

那將要發生的事上。 

 因此，基督的降卑顯明在祂被人的刀劍所威嚇上，祂必須好像犯人一樣逃亡，也必須

被約瑟所保護。 

 如果天父用這種方式來保護祂的兒子，我們今天豈不是也應該在凡事上順服天父在我

們身上的作為嗎? 

 我們豈不是應該接受上帝用殊多的苦難成為我們的拯救嗎? 我們應該謙卑順服，

並深信上帝如此行是為了讓祂的榮耀更加的彰顯。 

o 約瑟立即的行動，表示他深信所聽見的吩咐是出自上帝，並且他心中的害怕從他倉促逃亡中顯

露出來。 

 約瑟的害怕並不會傷害他的信心，因為他的害怕不是因為不信上帝，而是因為他的信

心，使他在平靜的夜間感到極大的危險，而行出不合乎常理的事。 

o 住在那裡，等我吩咐你 

 上帝讓約瑟知道他並不是被上帝所趕逐到埃及，而是上帝帶領他們，與他們同行。 

 因為對於一個敬虔的人，要離開聖地，離開聖殿，沒有敬拜，沒有獻祭，卻到

一個敬拜偶像，行邪惡的埃及去住，是一件非常可怕及痛苦的事。 

 所以上帝對約瑟的應許，是為了讓他可以在一段時間之內，安心地寄居在埃及，並且

相信自己所保護的嬰孩，是上帝對列祖所應許的福份。 

 太 2:15下 這是要應驗主藉先知所說的話，說：「我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o 馬太引用何西亞書 11:1，“以色列年幼的時候，我愛他，就從埃及召出我的兒子來。” 

 雖然何西亞先知借著這段話來責備以色列人對上帝的不忠，但馬太卻引用這段話來指

上帝對祂子民的救恩。 

 在舊約中，上帝藉著摩西將亞伯拉罕的後裔從埃及引領出來，但是這歷史事件也預表

了上帝對祂子民的救恩及祂收納他們為嗣子的恩典。 

 以色列人本來就如罪惡的奴隸，他們服事法老，法老卻以死亡作為他們的工價。

但上帝卻叫他們活過來，賜他們新的生命，稱他們為自己的國度，並收納他們

為兒子。 

 所以馬太借著歷史中以色列人出埃及事件的屬靈意義，總結出新約中基督離開埃及的

事是合宜的，因為基督作為教會的頭，祂就代表了一切屬祂的人，重演了舊約出埃及



的事件，表示一切屬基督的人，藉著基督的身體，從死亡與罪惡中復活過來，祂為自

己的子民得勝死亡，成就了上帝的應許。 

 Mat 2:16希律見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發怒，差人將伯利恆城裡並四境所有的男孩，照著他向博

士仔細查問的時候，凡兩歲以裡的，都殺盡了。 

o 雖然猶太歷史學家約瑟夫不曾記載這件事，但他卻記載了在同一段時間希律殺害所有猶太公會

的人，以致大衛家不再有繼承人。 

o 另外也有記載顯示，羅馬王奧古斯都當時也提起，希律曾經下令殺害在敍利亞一切 2歲以下

的小孩，其中包括了他自己的兒子。 

o 許多人因為希律曾經殺害 2歲以下的孩子，就假定當博士朝拜基督的時候，基督已經是 2歲

大的小孩。 

 如果這種假設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必須解釋，為什麼約瑟在耶穌出生並辦理注冊的事

完畢後，不回到自己的地方，反而住在伯利恆 2年之久呢?  

 我們相信博士們是在基督出生以前看見明亮的星，他們到耶路撒冷是尋找剛出生的王

而不是 2歲的小孩，當他們結束對基督朝拜，歸回自己地方時，天使就吩咐約瑟逃往

埃及，在逃亡期間，約瑟經過耶路撒冷，到聖殿盡自己的本份行律法所要求的事。 

 Mat 2:17-18 這就應了先知耶利米的話，說：在拉瑪聽見號咷大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

安慰，因為他們都不在了。 

o 馬太引用耶利米 31:15-17 

 耶和華如此說：在拉瑪聽見號咷痛哭的聲音，是拉結哭他兒女，不肯受安慰，因為他

們都不在了。耶和華如此說：你禁止聲音不要哀哭，禁止眼目不要流淚，因你所做之

工必有賞賜；他們必從敵國歸回。這是耶和華說的。耶和華說：你末後必有指望；你

的兒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o 拉瑪是位於便雅憫中的一座城，也在拉結墓地的附近。拉結一生都為生兒女而痛苦，她最終也

死於生產便雅憫。 

o 在耶利米的時代，猶大人在拉瑪被鎖上鏈，被擄到巴比倫。當時的痛苦就好像拉結(愛兒女的

母親)發現她的兒女都不在了的痛苦一樣。 

o 但是上帝藉先知耶利米用同一段的經文安慰當時的百姓，應許他們回歸的盼望。 

o 馬太引用這段歷史，也是為當時痛苦的百姓帶來盼望，雖然許多嬰孩被殺害，人們的後代好像

斷絕了，但是馬太提醒他們，上帝的救恩必定速速來到。 

馬太 2:19-23 

 Mat 2:19-22 希律死了以後，有主的使者在埃及向約瑟夢中顯現，說：「起來！帶著小孩子和他母親

往以色列地去，因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經死了。」約瑟就起來，把小孩子和他母親帶到以色列地

去；只因聽見亞基老接著他父親希律作了猶太王，就怕往那裡去，又在夢中被主指示，便往加利利境

內去了， 

o  約瑟的忍耐和信心顯明於他順服上帝的吩咐寄居在埃及，直到上帝吩咐他回到自己的地方。 

 可能約瑟想要回到自己的支派中居住，但上帝卻指示他回到加利利，當時那是被一個

比較溫和的政府(亞基老的兄弟)所統治的地方。亞基老的性情與他父親大希律一樣。 

o 此外，基督一出生就為我們承擔從罪惡世界而來的各樣逼迫和苦楚，祂被人的害怕，痛苦，軟

弱所包圍。 

o 祂這樣是為了將祂的子民從罪惡的捆綁中拯救出來，用自己的生命和永遠的平安，來替換他們

的死亡和害怕。 

 Mat 2:23 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裡。這是要應驗先知所說，他將稱為拿撒勒人的話了。 

o 拿撒勒(Nazareth)的意思是小樹枝，或卑微。 

o 基督也被稱為拿撒勒人(Nazarene)，但這稱呼卻與舊約中的拿細耳人(Nazarite)有關。 

 這表明基督是被分別為聖的，祂也代表一切被分別為聖而歸上帝的子民。 

 在士師記 13:5，參孫在母復中被稱為拿細耳人，因為他預表基督是拯救者。 



 在創 49:26，約瑟預表基督拯救上帝的子民，他也被稱為 “那與弟兄迥別之人” 

(Nazarite of his brethren)。 

 有一些解經家認為拿撒勒人的字根與以賽亞書 11:1的 “一條”有關。 

 賽 11:1從耶西的本必發一條；從他根生的枝子必結果實。 

路 2:40-47 

 Luk 2:40孩子漸漸長大，強健起來，充滿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  

o 這裡的“長大”，是就基督在人性而言，而非指基督的神性是不改變的。 

 基督的降卑是“虛已”，祂選擇從嬰孩階段開始人的智力和體力，然後與我們一樣漸漸長

大。 

 然而，人類嬰孩的無知，是來自亞當無罪時，那“有限的智識”墮落後的無知。所以基督

作嬰孩時，在智力上與墮落後的人之“無知”無不相同，這是因為祂自願地自我約束，而

不是因為祂也犯了與我們一樣的罪。 

o 隨著基督年歲的成長，聖靈的恩賜就漸漸被加添在祂的身上，因為聖靈是人類一切智識和能力

的源頭。 

 馬太的記載不是指，原本就有一切的智識藏在嬰孩耶穌裡面，這些智識是隨著年歲而

漸漸被發現的， 

 馬太是指，基督在知識上為我們成為無知，然後隨著年歲增長，祂就努力學習明白各

樣的智識和能力。 

o 並不是說有兩位基督，而是說在道成肉身的期間，基督神性的能力是隱藏的， 

 基督只說父神所吩咐的話，祂依靠聖靈的能力才行神蹟，最後祂也等候父神藉聖靈叫

祂從死裡復活。 

 但是基督在世上的時候，祂每時每刻都是一位完整的神和完整的人，祂作聖子的位格

沒有改變。 

 Luk 2:41-43 每年到逾越節，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當他十二歲的時候，他們按著節期的規矩上去。

守滿了節期，他們回去，孩童耶穌仍舊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並不知道，  

o 約瑟和馬利亞是敬虔的猶太人，雖然當時的聖殿已經不再神聖，但他們仍然帶著敬虔的心，遵

守敬拜上帝的命令。 

o 雖然律法並沒有要求妻子和孩子每年到聖殿去敬拜，但是妻兒的陪伴是出於他們之間的親情。 

 Luk 2:44-45 以為他在同行的人中間，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親族和熟識的人中找他，既找不著，就

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o  這並不是約瑟和馬利亞忽略了作父母的責任，而是約瑟一家與其他的親屬一起行歸家的路程。 

 Luk 2:46 過了三天，就遇見他在殿裡，坐在教師中間，一面聽，一面問。  

o 基督當時是略略顯出了祂神性的榮光，否則那些傲慢的律法師是不會允許一個小孩坐在他們當

中。 

 Luk 2:47 凡聽見他的，都希奇他的聰明和他的應對。 

o 基督暫時顯出了祂作為上帝中保的職責，即祂是上帝的道，祂是真理，祂是先知，祭司和君王。 

o 祂當時以合乎孩童的身份，用謙卑的問題，挑戰並責備了律法師許多錯誤及曲解的教導，因為

父神要基督公開作見證的時候還沒有來到。 

o 群眾的希奇是短暫的，因為從他們後來對基督的態度看來，他們早已經忘記了這件事。只是馬

利亞將它放在心裡。(2:51) 

路 2:48-52 

o Luk 2:48 他父母看見就很希奇。他母親對他說：「我兒！為什麼向我們這樣行呢？看哪！你父親和

我傷心來找你！」  

o 馬利亞的這翻話，應該是之後私下向耶穌說的，祂向耶穌表達了他們 3天以來的痛苦。 



o 但是馬利亞的表達讓我們看到，當我們遇見困難時，我們是多麼容易向上帝追討我們的權利，

我們是多麼容易考慮自己，而不是考慮上帝的榮耀。 

o Luk 2:49-50 耶穌說：「為什麼找我呢？豈不知我應當以我父的事為念嗎？」他所說的這話，他們不

明白。 

o  耶穌對馬利亞的回應： 

 表明了身為兒女的人，應該時時刻刻把天父的事視為高過任何我們在世上的責任。 

 作為世上父母的人，應該時時提醒自己，不可叫兒女在自己與他們的天父之間作出選

擇，因為第一面的法版永遠高於第二面。 

o 基督也向約瑟和馬利亞表達了自己被差派到世上的使命。 

 約瑟和馬利亞雖然知道耶穌屬天的本性，但他們卻不知道基督的使命，因為天父還沒

有向人顯明基督的救恩。 

o Luk 2:51 -52他就同他們下去，回到拿撒勒，並且順從他們。他母親把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裡。耶

穌的智慧和身量，並神和人喜愛他的心，都一齊增長。 

o 基督順服天父的按排，並使自己謙卑順服在律法之下。 

o 馬利亞將她暫時不明白的事放在心中思想，而不是傲慢地拒絕，以致當時機成熟時，她可以將

這事傳講給後人聽，就好像將她所隱藏的珠寶傳給後人一樣。 

o 基督降卑時在人性上的成長，2:40已經講解過了。 

 

 


